附件：
科研诚信承诺书
本人根据     泰山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个人课题名称）                                                           项目申报指南的要求自愿提交项目（课题）申报书，在此郑重承诺：严格遵守《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泰山学院学术道德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杜绝《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所列违规行为，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已按要求落实了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不以任何形式实施请托行为，申报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本人符合相应项目的申请资格，如实填报拟立科研项目各级负责人正在牵头或参与的校内外科研任务情况，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在参与项目申报、评审、实施和结题验收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遵守以下行为：
（一）杜绝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二）树立“红线”意识，严格履行科研合同义务，按照任务书负责实施本项目，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按时报送有关材料，及时报告重大情况变动，不违规将科研任务转包、分包他人，不以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
（三）遵守科研诚信、科研伦理规范和学术道德，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对资助项目发表的论著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按规定进行标注，反对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不在成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他人合法权益，并如实报告本人及团队成员发生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任何行为；
（四）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严谨求实，追求卓越，反对浮夸浮躁、投机取巧，不人为夸大学术或技术价值，不传播未经科学验证的现象和观点；
（五）将项目资金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并结合科研活动需要，科学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支出进度。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学校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项目（课题）申请/承担资格，终止项目执行、追回项目（课题）经费，一定期限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承诺人（签字）：
                         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
                              所在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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